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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自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

人”）对外公布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国金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17 东兴 02 的基本情况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327 号文件核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4.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品种一）。 

3、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7 东兴 02”，代码为 143135。 

4、发行主体：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80%。 

8、计息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存续期内票面利

率固定不变；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

结果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 

9、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信用等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18]606 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1、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二、17 东兴 03 的基本情况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327 号文件核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4.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品种二）。 

3、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7 东兴 03”，代码为 143136。 

4、发行主体：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9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99%。 

8、计息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存续期内票面利

率固定不变；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

结果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 

9、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信用等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18]606 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1、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三、17 东兴 F2 的基本情况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2017〕179

号文件核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 200.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7 东兴 F2”，代码为 145185。 

4、发行主体：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39%。 

8、计息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存续期内票面利

率固定不变；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

结果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 

9、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信用等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18]606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本次债券债项未评级。 

11、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第二章 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截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近 12 个月内存在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186,720.48 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

金），故对发行人累计诉讼、仲裁情况予以披露。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号 案件编号 
原告/申请仲

裁方 

被告/被申请仲

裁方 

收到诉讼书或

诉讼时间 
诉讼类型 

诉讼金额 

（万元） 
进度情况 

1 
（2018）京 02

民终 1587 号 
东兴证券 吕泉源 2015-12-20 合同纠纷 40.74 二审调解 

2 
（2017）吉 01

民初 251 号 
东兴证券 

吉林粮食集团

收储经销有限

公司、吉林粮食

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7-2-28 
债券违约

纠纷 
3,590.64 

一审开庭审

理完毕，等待

一审判决 

3 
（2017）辽 02

民初 672 号 
沈峰 东兴证券 2017-10-10 

损害赔偿

纠纷 
1,189.86 二审 

4 
（2017）辽 02

民初 673 号 
费晓红 东兴证券 2017-10-10 

损害赔偿

纠纷 
87.19 二审 

5 
（2017）辽 02

民初 683 号 
周云波 东兴证券 2017-10-18 

损害赔偿

纠纷 
1,798.30 二审 

6 
（2017）0102

民初 24254 号 
东兴证券 倪伟庭 2017-8-9 合同纠纷 3.64 一审判决 

7 
（2017）京 02

民初 349 号 
东兴证券 

北京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公司 
2017-11-21 合同纠纷 12,500.00 一审判决 

8 
（2018）京民

初 121 号 

石河子东兴

博大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湖南卓越投资

有限公司、杨振

（个人）、杨子

江（个人）、肖

赛平（个人） 

2018-6-27 合同纠纷 8,000.00 
案件受理，尚

未开庭 

9 

（2018）京

0102民初 8234

号 

汉华易美（天

津）图像技术

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 2018-8-9 
知识产权

纠纷 
2.00 

一审判决，判

决金额 6000

元 

10 
(2018)京民初

164 号 

东兴证券（代

资产管理计

划）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楼舜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2018-9-3 合同纠纷 49,219.50 
案件受理，尚

未开庭 



（有限合伙）、

杭州云舜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杭州昭

舜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恩尚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椒图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杭州拓际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麦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际彤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麦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浙江东融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孙欣、叶振、魏

淑、林斌 

11 
（2019）浙 07

民初 56 号 
东兴证券 

虞云新、周晓

光、新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2019-1-7 合同纠纷 69,998.18 
案件受理，尚

未开庭 

12 
（2019）京 02

民初 107 号 

东兴证券（代

债券持有人） 

中弘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19-2-14 

债券违约

纠纷 
25,000.00 

案件受理，尚

未开庭 

13 
（2019）京 02

民初 109 号 
东兴证券 

新疆赢盛通典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沣沅弘（北

京）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019-2-20 合同纠纷 15,290.43 
案件受理，尚

未开庭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一）（2018）京 02 民终 1587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 

被告：吕泉源 

2、案件基本情况 

2013 年 8 月 15 日，被告与公司签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融券业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进行融资融券交易。交易中被

告在原告处开立的融资融券账户出现了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且

未按期追加担保物或了结负债的情况， 公司强制平仓后被告尚存在

未清偿负债 407,424.13 元，后经公司多次催告，被告尚未清偿剩余负

债。 

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依法向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清偿融资本金 40.74 万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3、案件判决情况 

2018年4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并作出（2018）

京 02 民终 1587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被告应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前

偿还融资负债本金 407,424.13 元及截至 2018 年 3 月 25 日的违约金

112,551 元，如未按期足额偿还，则按照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及相应违

约金。被告未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偿还上述负债，公司已依法向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2017）吉 01 民初 251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 

被告：吉林粮食集团收储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东兴证券持有吉林粮食集团收储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粮

收储“）于 2014 年 7 月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下简称“14 吉粮

债”）本金 3000 万元，该债券由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粮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证券”）作为主承销商。 2016 年 7 月，东兴证券行使“14 吉

粮债”项下约定的回售选择权，但吉粮收储未能按约定在 2016 年 7 月

31 日足额兑付债券本息，从而构成违约。东兴证券认为“14 吉粮债”

《募集说明书》、《非公开转让告知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导致所投资 3,000 万元“14 吉粮债”遭受本金及未获清偿利

息的损失。 

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吉粮收储赔偿原告全部损失、判令被告吉粮集团、广州证券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3、案件进展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7 年受理此案，案号为（2017）

吉 01 民初 251 号。2018 年 10 月及 2019 年 1 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此案，目前一审庭审已结束，尚未判决。 



（三）（2017）辽 02 民初 672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峰 

被告：东兴证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4 年 11 月 13 日，由东兴证券推荐挂牌的时空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客”，股票代码：831335，简称：ST 时空客，

曾用名“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2015 年 5 月 12 日、2015 年 5 月 29 日时空客分别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方案的议案》。2015

年 7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54 号），核

准时空客本次发行不超过 20,202,000 股。2015 年 7 月 29 日，原告沈

峰认购时空客定向发行股票 180 万股，金额 6,030,000 元； 

2015 年 10 月 13 日、2015 年 10 月 31 日，时空客分别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购买资产

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5 年 12 月 17 日，中国证

监会出具 153344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对时空

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予以受理。2016 年 2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



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证监许可【2016】

213 号），终止对该行政申请的审查。原告沈峰在时空客未获中国证

监会核准通过的情况下，向时空客原实际控制人王恩权（现服刑期间）

支付认购股票款 500 万元（后撤回 30 万元），实际支付 470 万元。 

同时原告沈峰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时空客股票 2.5 万股，购买价款

及交易费用共计 103,677.87 元。 

针对上述支出，原告沈峰以时空客推荐挂牌申请文件以及定向发

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为由，对时空客、

东兴证券、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共同诉讼。 

3、案件判决情况 

2018 年 9 月 7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辽 02 民初 672 号之一），裁

定驳回原告沈峰的起诉。 

沈峰因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辽 02 民

初 672 号裁定，已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目前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通知二审开庭审议。 

（四）（2017）辽 02 民初 673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费晓红 

被告：东兴证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4 年 11 月 13 日，由东兴证券推荐挂牌的时空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客”，股票代码：831335，简称：ST 时空客，

曾用名“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原告费晓红自 2015 年 11 月 23 日起，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时空客

股票共计 2.5 万股，购买本金共计 805,429.02 元。 

针对上述支出，原告费晓红以时空客推荐挂牌申请文件以及定向

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为由，对时空

客、东兴证券、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共同

诉讼。 

3、案件判决情况 

2018 年 9 月 17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辽 02 民初 673 号之一），裁

定驳回原告费晓红的起诉。 

费晓红因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辽 02 

民初 673 号裁定，已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目前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通知二审开庭审议。 

（五）（2017）辽 02 民初 683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周云波 

被告：东兴证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4 年 11 月 13 日，由东兴证券推荐挂牌的时空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客”，股票代码：831335，简称：ST 时空客，

曾用名“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2015 年 5 月 12 日、2015 年 5 月 29 日时空客分别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方案的议案》。2015

年 7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时空客新传媒（大连）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54 号），核

准时空客本次发行不超过 20,202,000 股。2015 年 7 月 29 日，原告周

云波认购时空客定向发行股票 150 万股，金额 5,025,000 元。 

2015 年 10 月 13 日、2015 年 10 月 31 日，时空客分别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购买资产

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5 年 12 月 17 日，中国证

监会出具 153344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对时空

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予以受理。2016 年 2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

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证监许可【2016】

213 号），终止对该行政申请的审查。原告周云波在时空客未获中国

证监会核准通过的情况下，向时空客原实际控制人王恩权（现服刑期



间）支付认购股票款 700 万元。同时原告周云波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时

空客股票。 

原告周云波共涉及款项金额 16,360,096 元，原告周云波以时空客

推荐挂牌申请文件以及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以及重大遗漏为由，对时空客、东兴证券、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大

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共同诉讼。 

3、案件判决情况 

2018 年 8 月 31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辽 02 民初 683 号之一），裁

定驳回原告周云波的起诉。 

周云波因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辽 02 

民初 683 号裁定，已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目前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通知二审开庭审议。 

（六）（2017）0102 民初 24254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 

被告：倪伟庭 

2、案件基本情况 

2013 年 6 月 21 日，被告与公司签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融券业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进行融资融券交易。交易中被

告在原告处开立的融资融券账户出现了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且



未按期追加担保物或了结负债的情况，公司强制平仓后被告尚存在未

清偿负债 36,436.66 元，后经公司多次催告，被告尚未清偿剩余负债。 

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清偿融资本金 3.64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

及诉讼费用。 

3、案件判决情况 

2018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

（（2017）0102 民初 24254 号），判令倪伟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公司融资款本金 3.64 万元及相应融资利息、违约金及诉讼

费用等。 

（七）（2017）京 02 民初 349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 

被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 年 5 月 17 日，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

高中太”）与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质押弘高创

意（002504）1,338 万股的限售股，融资期限两年。该笔业务存续期

间，上市公司弘高创意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因 2016 年度财务报告被审

计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被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弘高创意”变更为“*ST 弘高”。依据双方协



议约定，弘高中太应当提前购回或者采取履约保障措施。经公司多次

通知、协商，弘高中太并未提前购回或采取有效的履约保障措施。 

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清偿融资款本金 1.25 亿元，并支付利息、

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3、案件判决情况 

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

事判决书》（（2018）京 02 民初 349 号），判决弘高中太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偿还公司融资款本金 1.25 亿元，并给付融资款期内利息、

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东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和 2019 年 1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

告》。 

（八）（2018）京民初 121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石河子东兴博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杨振（个人）、杨子江（个人）、

肖赛平（个人） 

2、案件基本情况 

东兴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资本”）和东兴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投资”）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兴资本和东兴投资直接及间接对

东兴博大出资共计 8,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东兴资本直接及间接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东兴投资直接出资 4,500 万元人民币）。 

原告系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辣妹子公司”）的股

东，持有辣妹子公司 55%的股份，合计 4,620 万股。原告与四被告签

订《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

让协议》），约定四被告以 601,266,712 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的

价格受让原告持有的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620 万股股份，截止

本公告日已经逾期。时至今日，原告仍未收到上述依据《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由四被告支付的股份转让款。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股

份转让总价款人民币 601,266,712 元。……”和《股份转让协议》第八

条：“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款项的，即构成根本违约。自违

约之日起，乙方另行承担 190,000 元/日的滞纳金，直至全部款项付清

之日。若产生滞纳金，各乙方对滞纳金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由四

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601,266,712 元及相应滞纳金。 

3、案件进展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2018）

京民初 121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本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 



（九）（2018）京 0102 民初 8234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东兴证券 

2、案件基本情况 

西城区法院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受理，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开庭审

理，汉华易美请求判令立即停止对原告图片著作权的侵犯行为即删除

微信公众号中涉案图片；请求判令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

2 万元； 

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判决：1、东兴证券于判决生效之后 10 日内赔

偿汉华易美经济损失 6,000 元；2、驳回汉华易美其他诉讼请求； 

3、案件进展 

东兴证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审

理中，目前尚未判决。 

（四）(2018)京民初 164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代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被告：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楼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云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昭舜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恩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椒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拓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麦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际彤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杭州麦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东融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欣、叶振、魏淑、林斌 

2、案件基本情况 

根据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定向

计划出资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资金融入方及其相关担保方违反《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案由为质押式

证券回购纠纷。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偿融

资欠款本金 492,195,000.0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合计 30,989,362.56 元；叶振、魏淑、林斌对公司向上海融屏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对杭州

楼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云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恩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椒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拓际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麦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际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麦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浙江东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欣质押给

公司的合伙企业份额及孳息的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在诉讼请

求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公司作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该资产管理计划对债务人

的债权权益实际归属于委托人所有，故本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由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实际承受。 



3、案件进展 

2018 年 9 月 3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受理案件

通知书，本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代资产管

理计划）涉及诉讼的公告》。 

（十一）（2019）浙 07 民初 56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 

被告：虞云新、周晓光、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与虞云新签署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相关协议，虞云新将其所持

有的新光圆成（证券代码：002147）质押给公司，融入初始交易本金

人民币 749,981,760 元，周晓光、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虞云新未按约定足额偿还本金及支付第三、四季度利息，构

成违约。 

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

虞云新清偿融资款本金 699,981,76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违约金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合计 122,368,265.16 元，周晓光、新光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对公司向虞云新所主张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案件进展 



2019 年 1 月 3 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受理，

并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浙 07 民初 56 号），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收到相应文书，本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十二）（2019）京 02 民初 107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代债券持有人） 

被告：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人未能按期履行

本金及利息的偿付义务，导致本期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东兴证券作

为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中弘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宣布本期债券加速清偿及

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和《关于

授权受托管理人拟代本期债券持有人聘请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为本

期债券提供法律服务的议案》的要求和授权，聘请并委托中伦文德律

师事务所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对被告提起债券违约诉

讼的材料，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本期债券应付的本金 2.5 亿元及相

应利息、逾期利息，并支付本案诉讼费、律师费。 



3、案件进展 

经审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决定登记立案（案号为:（2019）京 02 民初 107 号），公司于近期知

悉该受理决定。 

公司作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代表债券全体持有人发起诉讼，该债券对被告的债权权益实际

归属于债券持有人所有，故本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由债券持有人实际

承受，与公司无关。 

（十三）（2019）京 02 民初 109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东兴证券 

被告：新疆赢盛通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沣沅弘（北

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公司与新疆赢盛通典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陆续签署三份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相关协议，新疆

赢盛通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有的康得新（证券

代码：002450）质押给公司，共融入本金人民币 372,522,715 元，沣

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 年 11 月，

康得新股价跌破平仓线，新疆赢盛通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偿还部分负债，但未按约定足额补仓至预警线以上，构成违约。 



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

新疆赢盛通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偿剩余融资本金

152,904,340.64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沣

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案件进展 

2019 年 2 月 19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受理，并

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京 02 民初 109 号），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收到相应文书，本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暂

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

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管理团队稳定，经

营正常。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国金证券作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后续

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的

有关规定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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